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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指导下
,

农村中的

专业户如象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正在建设四个

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
。

专业户作为一种新

生事物
,

改变了过去那种经营管理过于单一

的农村生产方式
,

使我 国的农村经济发生了

探刻的变化
,

农业生产出现 了前所未有的蓬

勃发展的局面
,

大大地推进 了我国农村由传

统农业向现代化农 业的转化
、

自给半自给经

济向商品化生产转化的进程
,

具有划时代的

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
。

但是
,

正如任何新生事

物的产生和发展一样
,

专业户生产也并不是

一帆风顺的
。

目前
,

有些犯罪分子出于种种

不良动机
,

盗窃
、

抢夺专业户的劳动成果
。

有的对专业户敲诈勒索
,

甚至采取放毒
、

放

火
、

砸毁等手段破坏专业户生产
,

严重损害

了专业户的合法权益
,

危害了农村商品生产

发展的正常秩序
。

面对这种情况
,

我们法律

工作者必须运用法律武器保障专业户生产的

顺利进行
。

毛泽东 同志 曾经指出
, “

我们的法律
,

是

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
。

它是维护革命秩序
,

保护劳动人民利益
,

保护社会主 义 经 济 墓

础
,

保护生产力的
。 ” ①我国宪法和刑法等重

要法律都对保护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形式作

了规定
。

新生事物的出现遇到 了新的困难和

障碍
,

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和解决
。

在刑法

上如何确定破坏专业户生产 的 刑 事 责任
,

就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愚
。

在司法实践中
,

对破坏专业户生产的定

性有不同认识
。

现举一例说明
。

专业户吴某

等五人向生产队长曾某租用厂房一间
,

集资

开办 了日产万封的儿童米花糖厂
。

该厂投产

后
,

产品供不应求
。

从一九八四年六月以来
,

曾某 等 气出于眼红
,

以租金过少和 工厂煤烟

有护
·
几

’

J借口
,

先后三次将厂
`

门关锁
。

乡政府

多乃
`
;
,

调解
,

曾某不仅不接受教育
,

反而

于户 * : 忆日将厂门牢牢锁 上
,

致使九名正

在 3 、 } 卜八的工人被锁在厂
`

房内达 七个小时

之久
’ 、 ,

二十一日
,

曾某又强行堵塞该 }
`

烟

囱
、

咬汽 叮上产用火
,

打伤工 人一名
,

并将正

在生 t’’ ’一气肠锅
、

箱盒
、

案板等生产设备以及

成品洲 一 米花糖全部砸烂或者抛到地上
,

造成该
’

一

价接经济损失 20 0元
,

停产三 天 间

接损失
_

一
`

。 0元
。

曾某己被逮捕
。

对此案究

竟应定价 ,. 罪名
,

有两种不同的认识
。

一种

认为
,

曾
’

`

粤专业户吴某等人的炒锅
、

箱盒

等砸烂
,

一

戈刑法第 1 56 条故意毁坏公 私 财

物罪
,

而丫通用刑法第」25 条破坏集体 生 产

罪
,

理 由是 该专业户是个体而不是集体经

济组织形尤
。

另一种认为
,

曾某砸烂炒锅
、

箱

盒等物
,

直决毁坏财物的价值才 20 0 元
,

如

果按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定性
,

就会轻纵罪

犯而不利 于保护专业户生产的正常迸行 o’ 曾

某堵塞烟囱
、

熄灭生产用火
、

砸烂炒锅等生

产设备
,

造成 了停产的严重后果损失近 3 0 0 0

元
。

对集资办厂的应以集体生产看待
,

可按

刑法第 1 25 条破坏集体生产罪处 罚
。

这 两 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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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主要对
“
集体生产

” 有不同的理解
,

以

致定性发生分歧
。

刑法第 125 条规 定的破坏集体生产罪
,

是指由 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
,

毁坏

机器设备
,

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集

体生产的行 为
。

本罪的概念刑法规定是明确

的
。

如何理解集体生产呢 ? 集体生产是相对

于个体生产而言的
。

所谓集体生产
,

就是在

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经济烤础 上的生

产
。

而个体生产则是在劳动者个体经济旅础
.

L的生产
。

专业户生产是属于什么性质的生

产 ? 从 目前的情况看
,

我国城乡大体上存在

着两种不同性质的专 业户
。

一种是采取不同

形式承包集体所有的某些经背项 目的承包专

业 户
。

例如
,

农村出现的家庭式经营
,

他们

承包责仟川
,

承包养殖
、

种植
、

加工 等生产

性行 业
。

因此在性质上
,

这种专业户的生产

资料是集体 所有
,

即使其经营方式是
`

家
-

户式
,

但仍然是集体生产方式的延伸
,

是在

集体经济从础之 1: 产生的一种属 于集体性质

的新的经济形式
。

对这种专业户 的 法 律 保

护
,

仍应按集体所有制来对待
。

破坏这种专

业户生产的
,

按破坏集体生产罪定性
,

这是

没有问题的
。

另
1

种是劳动者个人单独或者

联合集资筹办的专业户
。

这种专业户是 个体

经济
,

其生产属 于个体生产
。

恩格斯指出
:

“
个体生产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

、

往往是

自己生产的原料
,

用自己的劳动资料
,

用自

己或家属的 手工 劳动来制造产品
。 ” ①即便 是

几 户个体专业户联合经营
,

也仍然是以个体

经济为鹅础的经济联合体
,

其生产也不属集

体生产
。

但是
,

这种专业户是我们社会主义

公有制经济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形式
,

它不同

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的个体经济
,

而

是从属 于社会主义经济的
,

是我们 国家 允许

存在并受到法律保护的
。

我 国新宪法第十一

条明确规定
: “

国家保护 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

利和利益
。 ”

所以
,

对 于破坏这种专业户生产

的犯罪分 子
,

也应当迫究刑 事责任
。

但能否

定为破坏集体生产罪 ? 严格说
,

既然集体生

产与个体生产其内涵是不同的
,

那么破坏个

体专业户生产定为破坏集体生产 罪 就 不 确

切
。

我们 认为
,

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
,

都必

须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
,

与自然界作斗争
,

所以任何形式的生产
,

无论是集体的或个体

的生产
,

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 生产
。

从这

个意义上说
,

破坏个体专业户生产
,

也就是

破坏 社会生产
,

故定 为破坏社会生产罪 ( 或

破坏生产罪 ) 较为确切
。

份 从我 国刑法的草拟和制定过程看
,

对 卜

破坏生产罪的提法也有个变化过程
。

我 !日解

放初期
,

为 了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
,

根

据 兴时生产力的情况 公 布 的 各 种 法 令 条

例公 大多有禁止宰杀耕畜这个内容
。

1 9 5 4年
《
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浮原则 草案 (初搞 )))

写 厂 f
“
破坏生产

”
罪

,

在
“ 生产

’ ,

前而没

有写 “
集体

”
二字

。

显然这是考虑到
、

勺l,-J 社

会上个体劳动者经济的实际存在
,

并以 1 9引

年
《
宪法

》 关于
“
国家指导和帮助 个体农民

增加生产
” , “ 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 手 r 业和

其他非农 业的个体劳动者改善经营
”
等规定

为依据的
。

1 9 6 3年刑法草 案第三十三稿第 137

条有
“ 由于泄愤报复

,

自私自利 或 者 其 他

个人 目的
,

毁坏机器设备
、

残害耕畜或者以

其他方法破坏 生产的
”
字样

,

也没有写
“
集

体
” 二字

,

这是我国为 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

济所必需的
。

1 9 7 9年公布 的
《 刑法 》

第 1 2 5

条写了
“
集体

”
二字

,

是根据我国当时农村

经济一般是公社
、

大队
、

生产队三级所有
,

主

要是集体生产的形式这一实际情况 ( 当然现

在和将来也仍然是主要形式 )
。

可见
,

破坏生

产的罪名与我们 国家的经济发展 有 密 切 关

系
。

过去我们 认为
,

个体专业户生产规模不

大
,

产值不高
,

破坏他们的生产设备妨害其

生产
,

可按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论处
。

而现

在个体性质的专业户已经不是个别现象
,

有

的已由户营为主的形式向各种形式的经济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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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体发展
,

并且在某些领域内
,

个体专 业户

的生产已不是规模狭窄
、

劳动生产率低 下的

小生产
,

他们 与集体性质的专业户一样
,

开

始采用现代科学技术
,

利用信息
,

发挥专业

化生产的优势
,

成为具有不同程度的机械化
一

与自动化
、

有
·

定 生产 规模和相 当效率的商

品性生产
。

对这种情况
,

刑法所规定 的
“
破

坏集体生产罪
”
就不适应形势的变化 了

。

在 目前情玄
’ !`

,

对 于破坏个体专
、
Ik户生

产
,

严重损害专 业户合法利益
,

明显具有社

会危害性的
,

建议作
:

.’J 法解释
,

即对 于这种

情况 可以适用刑法第 12 5条按破坏生产 罪 处

理
,

以避 免不必要的争 i仑
、

当然
,

并不是对所 有危 方专 业 ) ” 案件都

一律要定 为破坏生产罪
。

在处爪 这 类 案 件

时
,

要注意如 下两个问题
:

1
.

划 i青罪 与非罪的界限
、

情 , l’ i严重 与情

节
`

般的界限
。

对 =Il 闷经济合同纠纷
, `

方

违约致使专业 ) ” 停产造成经济损 夫
,

其 1三观

上没有破坏生产故意的
,

不能以破坏生产罪

处罚
,

可按
《
经济合同法 》 的有 关 规 定 处

理
。

对于破坏生产但危害后果不大
,

犯罪后

有悔改表现
、

情 节
·

般的
,

可以从轻处罚或

者免予刑事处分
。

但要根据案件不同情况
,

刘被告人 予以训诫
,

或者责令具结悔改
、

纂

偿损失
,

或者建议其 上管 部 门 给 予行 政

处分
。

2
.

根据案件的不同清衫
L ,

按照刑法的有

关条文分别定罪量刑
。

破坏 1二产罪的一个重

要特征
,

就是破坏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
。

只要符合这
一

特征的出于个人 口的的故意破

坏行为
,

都以本罪处罚
。

行为人故意毁坏专

业户生产的成品半成品以及与生产没有直接

关系的家畜
、

稼俱等作生产性设备
,

就以故

意毁坏公私财物定罪
。

相反
,

行为人故意毁

坏 与生产 汽接 Jl’ 关的 生产设备
、

耕畜
,

渗鉴至

价值不大的零部件
,

只要造成
`!毛产停顿和经

济损失的
,

都以破坏生产罪处罚
。

行为人盗

窃 正川 J:
,

}是产中的设备或零部件
,

危害 生产

正常进行造成严币后果的
,

应以破坏生产罪

论处
。

但盗窃专业 )
` ,

生产设备等财产数额大
、

同时造成
’ l毛产停顿的

,

这就触犯 厂刑法的两

个罪名
:

盗窃罪和破坏生产罪
、

可按 重 罪 吸

收轻 罪原则处罚
。

如果盗窃 与生产无关的产

况
: 、

仓库中放仪未川的机器设备或零 部件
,

以盗窃
’

!1飞处罚
。

在实践中哄抢专业 ) ” 案件屡

有发
’ }几

,

这 可视其具体情况
,

分别以抢夺或

者抢劫罪论罪
。

至 于以放火
、

投毒
、

爆炸等危险方法破

坏专业户的机器设备
、 产l三产建筑

、

耕畜以及

其他生产设施
、

生产资料
,

或者破坏 专业 ) ”

的交通工具
、

交通设备等等
,

虽然对 专业户

生产也有危害
,

但由 于危害 了公共安全
,

比

破坏生产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
,

则按危害

公共安全罪有关条文从重处罚
。

总而
.

祥之
,

以法律为武器保护 专业户生

产是我们今后 长时期的
一

项 靛要任务
: .

我们

要注意研究农村经济改 革中的新 9tl 况 新 问

题
,

发挥刑法的作用
,

为我们 的 经 济 芯础

服务
。


